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文學院史學系 

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103(1)、(2)鼓勵學生取得證照，給予獎勵 

預計成效預計成效預計成效預計成效    
本學年編有 30,000 元經費，鼓勵本系學生踴躍參加導遊、領隊、語

文類檢定考試，以及各級公務人員、特考等任用資格考試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在本學年度(103.08.01~104.07.31) 

經費支用經費支用經費支用經費支用
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內容說明    

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 

一一一一、、、、語文類語文類語文類語文類: 

【申請資格】 

1.限本系大學部在學生(不含短期交換生)，報名參加 103年 8月 1日至 104年 07

月 31日期間之英文能力檢定，並得於 104年 06月 30日前提出申請及證明文件

者。 

2.本學年度申請參加英文能力檢定補助以一次為限，申請者如超出或不足本系核

定之名額時，由本系決定補助名額與金額。 

3.同一證照之獎勵以一次為限，已獲校內其他相關獎勵者不得重複申請。 

【補助金額】 

每名報名並通過本系規定之英文畢業門檻者，得補助部分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報名但未通過本系規定之英文畢業門檻者得補助部分報名費新台幣 600元。 

二二二二、、、、其他證照其他證照其他證照其他證照依依依依(103.06.0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辦法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辦法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辦法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辦法」」」」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詳見附件詳見附件詳見附件詳見附件) 

【【【【申請時間申請時間申請時間申請時間】】】】 

上學期請於 103年 12月 31日，下學期 104年 06月 30日前提出。 

【【【【申請方式申請方式申請方式申請方式】】】】 

填寫申請表，並繳交金融帳戶影本及 103學年度期間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影本(正

本驗過即還)，如成績單或證書、報名費繳費證明正、影本。: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申請人必須詳實填寫個人資料，資料不確實或未付證明文件者，皆不受理申請。 

2. 本項補助將由本系洽請會計室核撥，直接轉入學生金融帳戶。 

3. 申請人請務必仔細填寫本人金融帳戶資料並仔細檢查，以免因繕打錯誤而影響

自身權益。 

備註說明備註說明備註說明備註說明::::    

每學期編有 15,000 元的經費，但視學生實際取得證照及報名的人數及種類辦理。 

 


